扬州大学法学院2017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表
	岗位名称
	人数
	专业要求
	学历
	学位
	其它资格条件
	招聘对象
	其他说明

	专任教师
	1
	法学理论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博士35周岁以下；副教授一般40岁以下；教授一般45周岁以下。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。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法律史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[bookmark: _GoBack]宪法学与行政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民商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经济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刑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国际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诉讼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	专任教师
	1
	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
	博士研究生
	博士
	
	应届毕业生
 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
	进编



